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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 阐述了当放弃“科斯企业边界理论”中的两个并未言明的假设后 ,现实中的企业存在着

两重清晰的边界 ,一是法定边界 ,二是契约边界. 应用合作博弈的核心解 ,论证了企业参与者的

资产专用性以及相互间的交易比率在确定这两重边界中的作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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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　引　言

虽然企业边界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起点性

成果 ,然而最近科斯[1 ]和张五常[2 ]本人却都承认

他们仍不清楚企业的边界在哪里. 同时 ,王询[3 ]指

出“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片模糊的中间地

带”;迈克尔·迪屈奇[4 ]认为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

着“半结合”的组织形式 ;吴广谋和盛昭瀚[5 ]也提

出了企业边界的“模糊、动态”论. 为此 ,本文针对

目前关于企业边界理论的种种含混不清的论点 ,

提出企业的两重边界性 ,以期解释企业的边界究

竟在哪里. 首先描述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两重边

界性 ,然后简单概述合作博弈及其核心解的有关

概念 ,最后以合作博弈为工具解释企业的两重边

界性.

1 　企业的两重边界

根据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,最优状况下 ,企业

的边界就在边际的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费用

的均衡点上. 如果现实中的经济世界果真如此 ,那

么在这条边界内外一定具有某些截然不同的特

征. 事实上 ,现代企业理论的很多工作就是在界定

这些特征上 (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都是

一系列契约的联结) . 然而 ,所有的这些工作均没

有得出理想的答案. 比如 ,如果认为企业契约是生

产要素交易的契约 ,而市场契约是中间产品交易

的契约[6 ] ,那么如何解释战略联盟 ? 战略联盟是

合作方各投入一定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构成的 ,

比如共同开发新产品 ,它是一种要素交易的契约 ,

可是它明显是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. 正因为

现实中的一些企业间的交易行为具有企业契约的

特征 ,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的边界是模糊的[3～5 ] .

本文认为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“中间地带”和

“半结合”的经济形态 ,但它并不说明企业的边界

是模糊的.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放弃科斯企业边

界理论中的两个并未言明的假设 :一是科斯的企

业边界不等同于以注册和纳税为判别标准的企业

边界 ;二是不要求企业必须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

个体 ,把企业间边界 (指的是科斯的企业边界) 的

交叉 ,甚至企业与其它组织或个人边界的交叉看

作是一种经济常态. 于是 ,现实的经济社会将是图

1 所示的情况 (这里忽略了其它的组织形式和经

济个人 ,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这些组织和个人

理解为企业) .

图 1 中的实线圆圈代表的是表面意义上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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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企业边界 ,它界定了现有法律承认的企业范围 ,

判别的标准是 ,这个企业是独立的注册实体和纳

税实体. 这里把企业的这种边界称之为法定边界 ,

边界之内的称之为法定企业. 在图中假设法定企

业 Ⅰ与法定企业 Ⅱ、Ⅲ、Ⅳ等存在着不同的交易关

系. 其中 ,法定企业 Ⅰ与企业 Ⅳ是随机的短期的市

场契约关系 ,而与企业 Ⅱ、Ⅲ等是较为稳定的长期

交易关系. 后者属于前述的“中间地带”或“半结

图 1 　企业的两重边界

Fig. 1 Two boundaries of the firm

合”的契约关系. 如果把所有与法定企业 Ⅰ存在

“中间地带”或“半结合”契约关系的法定企业用

包络线描绘出来 ,就形成了图中的虚线圆圈 ,这是

法定企业 Ⅰ的另一重边界 ,可以称之为契约边界 ,

边界之内的称之为契约企业. 同时可以看出 ,法定

企业 Ⅰ也存在于法定企业 Ⅱ、Ⅲ等的契约边界之

内 ,即企业的契约边界是可以相互交叉的. 这个企

业契约边界的相互交叉性 ,以及法定企业、契约企

业的提出 ,就说明了企业的边界并非是模糊的.

首先 ,科斯企业边界并不存在所谓的模糊性 ,

它就是本文所定义的契约边界. 契约边界之内的

契约是企业契约 ,具有相对的长期性、不完备性和

要素投入性 ;边界之外是市场契约 ,具有相对的短

期性、完备性和中间产品投入性. 边界就在企业契

约的边际净收益 (受组织费用的影响)与市场契约

的边际净收益 (受市场交易费用的影响)的均衡点

上. 其次 ,企业的法定边界也是明晰的 ,这是从法

律意义上界定的企业边界. 所以说 ,真正使人混淆

的是 ,很多学者没有看到企业契约边界和法定边

界的差别 ,误认为企业的法定边界之外的交易行

为均是市场契约 ,进而将企业契约边界内外的契

约差别与法定边界内外的契约差别相比较 ,这自

然产生了矛盾.

至此 ,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,一是企业契约和市

场契约的区别在哪里 ? 二是在企业契约关系下如

何划分法定边界 ? 关于这两个问题 ,可以用合作

博弈方法得出结论.

2 　合作博弈及其核心解

多人合作博弈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 :单个

局中人为了克服自身的弱点 (如财力或能力上的

不足) ,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,具有与

人合作的动机和行为. 在合作中他们彼此交换情

报 ,充分协商 ,并订立各种有约束力的契约 ,从而

结成各种联盟 (coalition) .

定义 1 　局中人集合 N = (1 ,2 ,3 , ⋯, n) 的

任意非空子集 S < N ,称之为联盟 ,所有2 n个联盟

的全体记为 P( N) .

联盟一旦形成 ,该联盟就作为一个整体共同

行动 ,其目的是使该联盟获得最大利益. 所有的联

盟所能获得的最大值都确定以后 ,整个博弈就完

全清楚了. 这样的博弈可以用特征函数描述.

定义 2 　给定 N = (1 ,2 ,3 , ⋯, n) , N 上的特

征函数是定义在 2 n 上的一个实值函数 v , 其中

v ( S) 表示联盟 S 通过协调其成员的策略所能保

证得到的最大收益 (payoff) ,并满足 v ( ª) = 0.

定义3 　给定 N = (1 ,2 ,3 , ⋯, n) 和 N上的特征

函数 v ,称( N , v) 为 N 上的一个 n 人合作博弈.

定义 4 　称 ( N , v) 为本质博弈 ,如果 S , T ∈

P( N) ,且 S ∩ T = 0 时 ,满足

v ( S ∪ T) ≥ v ( S) + v ( T) (1)

本质博弈满足式 (1) 的性质称为超可加性 ,

它揭示了合作的意义.

定义 5 　给定 ( N , v) ,满足

Xi ≥ v ({ i} ) 　 　i ∈N (2)

∑
i ∈N

Xi = v ( N) (3)

的 n维向量 X = ( X1 , X2 , ⋯, Xn) 称为合作博弈的一

个分配(imputation) ,分配的全体记为 E( N , v) ,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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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( N , v) = { X | X ∈ Rn : ∑
i ∈N

Xi = v ( N) ,

Xi ≥ v ({ i} ) , i ∈N}

式 (2) 称 为 个 体 理 性 条 件 (individual

rationality) ,它表明每个局中人所获收益至少与其

单干时所得一样多 ,否则他不会与任何其他局中

人结 盟. 式 (3) 称 为 群 体 理 性 条 件 (group

rationality) ,即所有局中人的所得之和应等于总体

结盟所得.

定义 6 　 给定 X , Y ∈ E( N , v) , X = ( X1 ,

X2 , ⋯, Xn) , Y = ( Y1 , Y2 , ⋯, Yn) ,如果存在 N 的

任意非空子集 S ,使得

Xi > Yi 　　i ∈S (4)

且

∑
i ∈S

Xi ≤ v ( S) (5)

则称 X 通过联盟 S 优超 (dominance) Y,记作 X :

S Y. 若存在 S < N , S ≠ª,使 X : S Y,那么称 X优

超 Y,记作 X : Y.

条件 (4) 表示联盟 S 中的成员一致同意选取

X而不是 Y作为分配 ,条件 (5) 保证这种要求是办

得到的.

定义 7 　 给定 ( N , v) ,其核心 (core) C ( v) 由

下式定义

C( v) = { X | X ∈ Rn : ∑
i ∈S

Xi ≥ v ( S) ,

ΠS < N , ∑
i ∈N

Xi = v ( N) }

定义 7 表明若 ( N , v) 为具超可加性的本质博

弈 ,则 C ( v) 由不被其它分配优超的分配组成 . 同

时 ,它也说明核心中的分配在下列意义下是稳定

的 :任何联盟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改变博弈的

结局. 所以 ,核心解在合作博弈中的性质与非合作

博弈的均衡解的性质是一致的.

3 　契约边界内外契约性质差异的合

作博弈解释

假设 1 　考虑一个局中人集合 N ,局中人之

间存在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交易关系 ,当 f ( i) =

1 , i ∈N 时 ,表明局中人 i 拥有的是专用性资产 ;

当 f ( i) = 0 , i ∈N 时 ,表明局中人 i 拥有的是非

专用性资产.

专用性资产指的是这样一种资产 ,它只能用

于某种特定的用途 ,一旦转作它用 ,其价值将急剧

下降 ,甚至荡然无存.

假设 2 　给定局中人集合 N ,当 C ( v) = ª

时 ,表明局中人 N 之间不能缔结企业契约.

假设 2 说明了企业契约的长期稳定性 ,市场

契约的短期随机性.

定理 1 　给定局中人集合 N ,若 f ( i) = 0 ,

Π i ∈N ,则 C( v) = ª.

证明 　不失一般性 , 考虑一个局中人集合

N ,在 N 之中存在M个非单点子集N1 , N2 , ⋯, Nm .

任一子集中的局中人拥有实现某一效用增加目标

(符合超可加性) 的同种资产. 比如 N1 中的局中

人拥有现金资本 , N2 中的局中人拥有某种人力资

本 , 如此等等. 并假设该效用增加目标为 u , 即

v ( N) = u. 而 f ( i) = 0 , Π i ∈N ,表明无人拥有

专用性资产 ,即不同局中人拥有的同种资产是同

质的. 由于 N1、N2、N3 等的非单点子集性 ,使得对

于任意 i ∈N , v ( N - { i} ) = u. 假设存在一个分

配 X ∈ C ( v) ,则

∑
j ∈N

Xj = v ( N) = u

∑
j ≠i

Xj ≥ v ( N - { i} ) = u

于是 , Xi = 0 对于任意 i ∈N 成立 ,即 ∑
i ∈N

Xi = 0 ,

由于分配要求 ∑
i ∈N

Xi = v ( N) = u ,故 X | E( v) .

该矛盾说明 C( v) = ª,所以局中人 N 不能构成

任何联盟 ,即形不成任何契约企业. 证毕

需要注意的是 ,结不成企业契约并不表明该

效用增加目标无法实现 ,因为市场的随机、短期契

约是企业契约的替代品. 定理 1 说明了非专用性

资产之间的契约关系.

定理 2 　给定局中人集合 N , f ( j) = 1 , j ∈

N ,同时 , f ( i) = 0 , Π i ∈N , i ≠j ,则 C ( v) = ª.

证明 　假设已存在一契约企业 j ,其资产有

专用性 ,但为完成某一经营目标尚需另一类资产

(由该企业外的个人或组织拥有) 的投入. 假设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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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资产为非专用性的 ,且拥有者数量为 N - 1. 并

假设该经营目标的收益为 u ,即 v ( N) = u. 所以 ,

对于任意 i ∈N ,且 i ≠ j , v ( N - { i} ) = u. 与定

理 1 的证明过程相同 ,如果存在一核心解 X ,必然

有 Xi = 0 对于任意 i ∈N , i ≠ j 成立. 但该类资

产为非专用性 ,其保留收益必然大于等于 0. 一旦

有另一机会有分配 Y优超 X ,使 Yi > Xi = 0 ,则该

类资产拥有者会“机会主义”地放弃联盟. 所以 ,

该企业与该类资产拥有者之间签订的只能是随

机、短期的市场契约. 证毕

定理 3 　当不考虑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

费用时 ,给定局中人集合 N ,有 f ( i) = 1 , i ∈N ,

i = 1 ,2 , ⋯, m ,且 m ≥2 ,则 C ( v) ≠ ª.

证明 　不失一般性 ,假设一契约企业 e 可与

某一专用性资产所有者 d 合作 , 共同实现收益

u1 ,即 v ( e + d) = u1 . 由于专用性资产的特性 ,

v ( d) = 0 ;若企业 e与其他人合作 ,则 v ( e) = u2 ,

且 u2 ≤ u1 . 定义分配 X 为 u2 ≤ Xe ≤ u1 ; 0 ≤

Xd ≤u1 - u2 . 由于

Xe ≥ v ( e) = u2

Xd ≥ v ( d) = 0

Xe + Xd = v ( e + d) = u1

所以 , X ∈ C ( v) ,即专用性资产所有者 d 必然进

入契约企业. 证毕

结论 1 　 契约企业由专用性资产所有者

组成.

结论 1是定理 1、2、3的必然结果. 它证明了市

场契约的本质是非专用性资产之间的契约 ,而企

业契约是专用性资产之间的契约.

4 　企业法定边界界定的合作博弈

解释

在讨论企业契约关系下如何划分法定边界之

前 ,需先论证企业契约边界的界定问题.

定理 4 　当两种资产存在交易关系时 ,若缔

结企业契约 ,设 CI 为企业组织费用 ;若缔结市场

契约 , 设 Co 为市场交易费用. 当 CI < Co 时 ,

C ( v) ≠ ª.

证明 　假设专用性资产 1和 2结成企业契约

时 , v (1 + 2) = u - CI ;若结成市场契约 ,则 v (1) +

v (2) = u - Co . 并假设 v (1) = u1 , v (2) = u2 . 根

据定理 , 令 Co - CI = ε,ε > 0. 定义分配 X 为

X1 = u1 +ε1 , X2 = u2 +ε2 ,ε1 +ε2 = ε,ε1 ≥0 ,

ε2 ≥0. 由于

X1 ≥ v (1) = u1

X2 ≥ v (2) = u2

X1 + X2 = u1 + u2 +ε = v (1 + 2)

所以 , X ∈ C( v) , 专用性资产 1 和 2 结成企业

契约. 证毕

定理 5 　当两种资产存在交易关系时 ,若缔

结企业契约 ,设 CI 为企业组织费用 ;若缔结市场

契约 , 设 Co 为市场交易费用. 当 CI > Co 时 ,

C ( v) = ª.

证明 　根据定理 4 的假设和证明 ,此时 ,ε<

0 ,任何联盟的分配 X 不能同时满足 Xi ≥ v ( i) ,

i = 1 ,2. 所以 , X | C( v) . 证毕

从定理 4、5 中可以得出结论 2.

结论 2 　企业的契约边界的最大值就在边际

的市场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组织费用的那一点上.

以上所讨论的情形都是局中人只能选择与其

他另一个局中人或者局中人联盟合作、不合作情

况 ,以下讨论局中人可以同时进入多个联盟的情

况 ,这将决定企业的法定边界的规模问题.

定义 8 　法定企业是指法定企业内的成员除

了要分享和分担相互合作而带来的收益和成本 ,

还要分享和分担其他成员与法定企业外交易带来

的收益和成本.

定义 8 表明法定企业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博

弈的 . 并且当不考虑局中人可以同时进入多个联

盟的情况时 ,法定边界与契约边界重合.

定理 6 　当企业契约边界未达最大值时 ,当

且仅当 v ( S) + v ( T) < v ( N) ,相互交叉的契约企

业 S 和 T 会一体化 ,交集部分形成一个新的法定

企业.

不失一般性 ,定理 6 可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况 :

一个局中人集合 N = (1 ,2 , ⋯, p , q , ⋯, n) ,有两个

联盟 S , T < N ,且 S ∩T = p + q. p、q为两个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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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. 联盟 S 中的局中人 (包括 q) 与 p有企业契约

关系 ,即 S 是以 p 为中心的契约企业 ,联盟 T 中的

局中人 (包括 p) 与 q 有企业契约关系 ,即 T 是以 q

为中心的契约企业. 联盟 S 有分配 X ∈C( S) ,联盟

T有分配 Y ∈C( T) ,于是 ,法定企业 p、q的收益由

两部分构成 ,分别为 Xp + Yp 和 Xq + Yq .

证明 　若 p、q 可以合并成一个法定企业 ,则有

分配 Z ∈C( N) ,满足 Z : SX和 Z : TY ,即 Zi > Xi ,

Π i ∈S 和 Zj > Yj , Πj ∈ T.根据式(3) ,有

∑
i ∈S

Xi + ∑
j ∈T

Yj < ∑
i ∈S

Zi + ∑
j ∈T

Zj

即

v ( S) + v ( T) < v ( N)

反之 ,若 v ( S) + v ( T) < v ( N) , 令 v ( N) -

v ( S) - v ( T) =ε,构造分配 Z , Zi = Xi +ε/ ( n +

2) , Π i ∈S , Zj = Yj +ε/ ( n + 2) , Π j ∈ T. 由于

Zi > Xi ≥ v ( i) 　Π i ∈S

Zj > Yj ≥ v ( j) 　Π j ∈ T

∑Z = v ( N)

所以 , Z ∈ C ( N) ,合并成一个法定企业. 证毕

结论 3 　不同法定企业一体化的可能性 ,由

各法定企业的企业契约参与者的规模决定 ,即交

易比率决定法定边界的规模.

交易比率是指某法定企业与另一法定企业的

交易活动占其总交易活动的比率. 可以看出 ,交易

比率越低 ,其企业契约边界越大. 当法定企业一体

化时 ,由于原法定企业本身就是企业契约关系 ,所

以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变 ,但新的法定企业的

企业契约规模变大了. 根据结论 2 ,企业契约规模

是由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费用决定的 ,有个

最大值. 当相互间交易比率大时 ,新的法定企业的

企业契约规模变大的幅度较小 ,如果此时企业组

织费用大于市场交易费用 ,即满足超可加性 ,新的

法定企业可以成立. 反之 , 当相互间交易比率小

时 ,不易满足超可加性 ,原法定企业不会一体化.

5 　结论

以上证明可以用图 2 表述.

投资特点

非专用 专用

交易

比率

低

高

市场

契约

法定边界外的企业契约

法定边界内的企业契约

图 2 　交易特征与企业边界

Fig. 2 Nature of transaction and boundary of the firm

对于涉及到非专用资产的交易活动 ,无论其交

易比率是高还是低 ,这种交易契约都是市场契约.

市场契约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

长期性. 即缔约方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 ,不履行

契约的长期条款而使自己获益. 其原因在于其资产

的准租很小 ,甚至为零. 或者说 ,转换交易对象对自

己的收益较大 ,损失很小 ;而当交易涉及专用性资

产时 ,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(联盟) 就显得比较经济

了. 这种长期稳定的具有自我实施性的契约就是企

业契约. 或者说 ,企业契约通过专用性资产产生一

种“锁定”的功能 ,将缔约各方牢固地联结在一起.

这时 ,契约参与者如果合并为一个法定企业 ,则基

于新的法定企业的契约边界会变大 (由于契约边界

的交叉性) . 而契约边界受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

织费用的影响 ,有一个限度. 当交易比率高于某一

点时 ,扩大契约边界就不经济了. 所以 ,交易比率决

定了法定企业的规模. 相互间的交易比率低则结成

法定边界外的企业契约 , 交易比率高则会“一体

化”,缔结法定边界内的企业契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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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wo boundaries of f irm and its explanation based on cooperative game

WU Jiong , HU Pei , SHU Jian2ping
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, Chengdu 610031 , China

Abstract : Firstly , this paper describes that the firm have two boundaries , one is contract boundary , the other is le2
gal boundary. Secondly , based on the core of cooperative game , this paper argues about the functions of the asset

specificity and the ratio of trade in confirming the boundaries.

Key words : boundaries of the firm ; contract ; cooperative game ; co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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